寺头乡人民政府

关于切实加强“五一”期间安全防范

工作的通知

各村、各单位、各企业：

“五一”假期将至，各类生产经营建设活动活跃，群众出行旅游、探亲访友等活动增多，人员流动频繁，森林防灭火、地质灾害等风险交织叠加。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有效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全乡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假期，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全面压实各级安全责任
各村、各单位、各企业、各包片包村包企业干部要深刻认识

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严格落实属地责任、主体责任，主要负责人要亲自研究部署，盯紧不托底、不放心的部位环节，深入一线开展督导检查；各重点行业领域站所要对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形势进行全面分析，加大节前和节假日期间督查帮扶力度；各生产经营单位要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正常生产经营的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在岗在位，严格落实重要场所、装置、部位的安全管理和巡查巡检措施。

 二、针对节日特点，落实落细安全防范措施

 各村、各单位、各企业要紧盯“五一”假期安全生产特点，突出抓好以下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工作。

（一）危险化学品方面。要组织开展好节前检查，强化对仓库和储罐区、重要生产装置、重大危险源等重点部位安全管控，严防因装置腐蚀泄漏、老化失效等引发事故。要常态化开展打击非法违法“小化工”工作，落实网格化排查、清单化管理、线索核查等工作机制，持续保持高压打击态势。

（二）交通运输方面。乡派出所、公路站要结合全乡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专项整治，提前制定“五一”假期重点路段升级管控方案和应急预案，细化具体措施，科学部署警力。要加大对“两客一危一货一面”等重点车辆的监管力度，严厉查处酒驾醉驾、非法营运、“三超一疲劳”、农用车（三轮车）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确保群众出行安全。

（三）文化旅游方面。要在“五一”前，对全乡所有旅游景区的室内场所消防、特种设备等重点设施进行一轮全面排查，存在重大隐患的按要求停止使用。要加强旅游文物景区（点）、文博单位等重点地段、重点区域、重要场所安全检查，落实各项防控措施，督促相关景区（点）、文博单位做好游客安全警示工作。

（四）消防方面。要深刻汲取太原小店区“3·28”火灾事故教训，以高层公共建筑消防安全风险隐患“六查”行动为抓手，聚焦多业态混合、易燃可燃外墙材料等重点对象，对照相关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和检查要点要求，开展全面排查整治。同时，要强化餐饮娱乐、卫生院、老旧房屋等重点场所违规动火、电气超负荷使用等隐患排查，严防群死群伤火灾事故发生。

（五）森林防灭火方面。要全面落实网格化管理责任，在进山路口、村庄、景区、公路沿线等关键部位设置防火标识，开展新一轮“敲门行动”，组织村干部、网格员逐户发放防火告知书，加强宣传引导，严格火源管控。林管站要用好护林员队伍，增加巡护力量，加大巡护频次；派出所要加大野外违法违规用火打击力度，重拳出击，铁腕治火，形成严打严管的高压态势；森林扑火队伍要保持战备状态，确保发生险情能够第一时间应对处置。

此外，冶金工贸、电力、民爆、油气长输管道、建筑施工、危险废物、经营性自建房、农业机械、特种设备等其他领域也要针对性加强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措施，确保节假日期间安全稳定。

三、严格值班值守，提前做好应急处置准备

各村、各单位、各企业要科学安排、合理调配力量，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到岗带班和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坚决杜绝离岗、脱岗和迟报、漏报、瞒报、谎报事故现象。要进一步完善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充实应急队伍，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和设备装备维护，确保关键时刻能够有效调用、正常运行。要密切关注节假日期间灾害性天气变化、森林火灾防范、地质灾害影响等情况，一旦发生突发情况，确保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第一时间妥善处置和及时救援，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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